
天宁区人社局2026年度抽查工作计划表

	序号
	抽查任务名称
	抽查事项
	发起
方式
	检查
主体
	抽查
对象
	抽查
基数
	抽查数量
	检查
时段
	备注

	1
	民办学校管理情况检查
	 
1.对实施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（即民办培训机构）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

	天宁区人社局发起并自行抽查
	天宁区
人社局
	全区职业培训机构、鉴定考核机构
	12
	1
	5月
	

	2
	天宁区实施特殊工时企业专项检查
	1.对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情况的行政检查
	天宁区人社局发起并自行抽查
	天宁区
人社局
	天宁区内实施特殊工时的企业
	23
	1
	6月
	

	3
	企业劳动用工管理情况检查
 
	1.用人单位是否有违反劳动合同订立规定的情形。
2.用人单位是否有违反工作时间的情形。
3.用人单位是否有不支付劳动者工资或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形。
4.用人单位是否有侵害未成年工、妇女儿童、超龄人员等特殊群体权益的情形。
	天宁区人社局发起并联合天宁区市场监管局联合检查
	天宁区人社局、天宁区市场监管局
	一般监管企业
	132130
	30
	4月-11月
	

	4
	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的检查

	1. 检查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登记情况；
2. 检查用人单位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情况。
	天宁区人社局发起并自行抽查
	天宁区人社局
	一般监管企业
	132130
	10
	4月-11月
	

	5
	劳务派遣企业定向检查
	1.单位或个人是否存在未经许可，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情形。
2.劳务派遣单位在申请《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》时是否存在《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33条第1、2、3项的行为

	天宁区人社局发起并自行抽查
	天宁区人社局
	全区劳务派遣经营机构
	132
	30
	4月-9月
	 

	6
	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职业中介活动检查
	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行政检查
	天宁区人社局发起并自行抽查
	天宁区人社局
	全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
	72
	7
	4月-9月
	

	7
	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检查
	1.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分支机构、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情况的行政检查；
2.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特定业务的行政检查；
3.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行政检查。
	天宁区人社局发起并自行抽查
	天宁区人社局
	全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
	132
	50
	4月-9月
	

	8
	集体合同履行情况检查
	对集体合同履行情况的行政检查
	天宁区人社局
	天宁区人社局
	天宁区内签订集体劳动合同的企业
	[bookmark: _GoBack]20
	1
	10月
	





天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计划
为切实做好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，根据《常州市天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特制定抽查计划如下：
1、2026年5月，开展民办学校管理情况检查；
2、2026年6月，开展天宁区实施特殊工时企业专项检查；
3、2026年4月至11月，开展企业劳动用工管理情况检查；
4、2026年4月至11月，开展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的检查；
5、2026年4月至9月,开展劳务派遣企业定向检查；
6、2026年4月至9月,开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职业中介活动检查；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分支机构、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检查；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特定业务检查；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检查；
7、2026年10月，开展集体合同履行情况检查；
8、全年,对天宁区辖区内在建工地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。
以上抽查计划，根据劳动关系运行情况和上级部门阶段性工作安排，进行合理调整，确保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有序、有效开展。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附:天宁区人社局2026年度抽查工作计划表
常州市天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2026年3月25日

